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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152][bookmark: _Toc230854770]1 编制背景
[bookmark: _Toc230854771][bookmark: _Toc8269]1.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14369]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对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总体部署，衔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对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出的技术要求，本规范旨在指导各地标准化开展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与生物炭协同制肥工作。文本以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为核心目标，明确生物炭强化好氧发酵工艺的关键技术参数和产品质量要求，既可助力城乡生态环境改善、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也能支撑有机肥产业升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据此编制形成《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技术规范》。
本技术指南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京津冀分类生活垃圾精细利用与协同减碳技术及装备”所属课题“分类生物质固废发酵产热与余热协同增温保温技术”（项目编号：2022YFC3902403）的相关研究成果。
[bookmark: _Toc230854772]1.2 工作过程
在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为科学、规范地开展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的资源化利用工作，《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于2025年正式启动。本标准重点解决以下关键技术问题：
第一，原料适配与工艺参数优化问题。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沼渣）具有含水率高、碳氮比偏低、易酸化等特性，传统堆肥工艺难以直接适用；生物炭的添加比例缺乏科学依据，不同应用场景（重金属钝化、臭气减排、高湿防酸败）需要差异化配比。本标准重点解决了沼渣与生物炭协同堆肥的原料质量控制指标以及关键工艺参数的优化设定问题。
第二，全过程污染控制与产品质量保障问题。沼渣堆肥过程易产生恶臭气体和渗滤液，且产品存在重金属、病原菌等安全风险，缺乏与现行有机肥标准衔接的统一要求。本标准重点规定了源头削减、负压收集（效率≥90%）、末端处理的臭气控制全链条要求，场地防渗与渗滤液处置要求，以及参照NY/T 525的产品质量指标，确保工艺环保达标、产品安全可用。
第三，标准体系衔接与技术可操作性问题。现有标准（如NY/T 3442、HJ 1266等）未覆盖生物炭强化沼渣制肥的全过程，企业缺乏系统性的技术指导。本标准通过引用和补充现有标准，构建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技术规范，并提供了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建议和成熟的检测方法，解决了标准空白与企业实际应用需求之间的衔接问题。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调研以及专家咨询等方式解决以上问题，开展开题报告编制、标准各个阶段（征求意见、送审、报批、发布）文本和编制说明等。
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一）项目筹备与团队组建阶段（2025年1月~2025年8月）
2025年初，北京联合大学充分发挥其在环境科学与生物炭应用领域的专业优势，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多家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共同组建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编制组依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精心筹备标准立项申请材料，于2025年8月正式获得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立项批准（中环联标〔2025〕229号）。与此同时，编制组依据各成员单位的专长和优势，细致地进行了任务分工，为技术规范的编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资料收集与方案制定阶段（2025年9月~2025年10月）
自2025年9月起，编制组全面展开资料收集工作，广泛查阅国内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处理处置、生物炭制备与应用、有机肥生产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和技术标准。重点研究了HJ 1266《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525《有机肥料》、NY/T 3442《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4159《生物炭》等现行标准，系统梳理了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无废城市”建设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技术规范的编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技术依据。在此基础上，编制组形成了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编制实施方案，并邀请行业专家组织召开了实施方案论证会，专家们从不同专业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实地调研与初稿形成阶段（2025年11月~2026年4月）
在前期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编制组对国内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处理及生物炭强化堆肥技术领域的学术文献、技术报告、工程案例及政策标准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归纳提炼。重点剖析了我国不同区域厨余垃圾沼渣的理化特性、生物炭的制备与应用参数、好氧堆肥工艺控制要点以及臭气控制技术路线等关键内容。在此基础上，编制组多次邀请行业内专家召开线上咨询和研讨会议，就生物炭添加比例、堆肥工艺参数设定、产品质量指标选取等技术难点进行了深入论证。通过文献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编制组积累了充分的技术依据，结合实施方案论证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经过反复研讨与修改，最终形成了《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技术规范（初稿）》，为后续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征求意见与发布阶段（2026年5月~2026年9月）
2026年5月起，编制组将对标准草案进行全面的内部审查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标准制定程序，拟向全国范围内的厨余垃圾处理企业、生物炭生产企业、有机肥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及行业管理部门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多轮次的沟通交流，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并融入到标准的修改完善工作中。在完善标准文本的同时，编制组同步开展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编制说明详细阐述了标准的编制背景、目的意义、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以及关键技术要点等，为标准的理解、应用和实施提供全面、深入的解读。
征求意见阶段结束后，编制组将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组织专家审查会进行技术审查，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报送中华环保联合会审批发布。
[bookmark: _Toc230854773][bookmark: _Toc17916]2 指南制订必要性
[bookmark: _Toc23769][bookmark: _Toc230854774][bookmark: OLE_LINK22]2.1 落实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的需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2026年1月，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推动固体废物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防控转变，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将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传统再生资源、“新三样”固废等回收利用重点举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提升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厨余垃圾作为城市有机废弃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资源化利用水平直接影响“无废城市”建设成效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的资源化利用，是打通厨余垃圾处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制定本标准是落实国家相关政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bookmark: _Toc21922][bookmark: _Toc230854775]2.2 填补生物炭强化沼渣堆肥技术标准空白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25]现阶段，我国已相继出台《有机肥料》（NY/T 525）、《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266）及《生物炭》（NY/T 4159）等多项行业标准，但尚未有专门针对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与生物炭协同堆肥的技术规范。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具备含水率高、碳氮比低、易发生酸化等特性，与畜禽粪便等传统堆肥原料差异显著，直接沿用现有标准无法适配其处理需求。
生物炭作为一种新型环境功能材料，具有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孔隙结构发达等特点，在改善堆肥微环境、减少氮素损失、钝化重金属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然而，目前缺乏针对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与生物炭协同堆肥的统一技术规范，各企业在生物炭添加比例、粒径要求、理化指标、安全卫生指标及工艺控制参数等方面标准不一，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制约了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制定本标准有助于统一技术要求，推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bookmark: _Toc30486][bookmark: _Toc230854776]2.3 解决行业发展痛点和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26]当前，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的处理处置是制约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瓶颈环节。传统处理方式以填埋、焚烧为主，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造成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浪费。堆肥化利用是沼渣资源化的重要途径，但传统沼渣堆肥存在发酵周期长、氮素损失严重、臭气控制难度大、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参与积极性。
生物炭强化堆肥技术能够有效缩短发酵周期、减少温室气体和恶臭气体排放、提升肥料产品的有机质含量和养分水平，同时依托生物炭固碳特性，还可实现土壤碳封存，兼具多重环境效益。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标准，部分企业存在生物炭原料品质不合格、添加比例缺乏依据、堆肥工艺控制不当等问题，导致产品重金属超标、病原菌杀灭不彻底、腐熟度不达标等安全隐患，对土壤生态及农产品质量形成潜在威胁。
本标准将围绕原料溯源、工艺参数、污染防控、产品质量等维度明确技术指标，有助于规范企业生产行为，保障有机肥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市场认可度，引领厨余垃圾资源化产业向绿色化、高值化升级。与此同时，本标准可为行业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厨余垃圾处理企业与有机肥生产主体的协同合作，构建产业链上下游良性发展格局，助力“无废城市”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协同落地。
[bookmark: _Toc230854777][bookmark: _Toc25469]3 国内外研究进展
[bookmark: _Toc230854778][bookmark: _Toc3954]3.1 国内研究进展
[bookmark: OLE_LINK9]国内学界与产业界已针对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资源化、生物炭应用技术开展广泛研究，并配套发布系列技术标准，然而现阶段仍缺乏专门针对生物炭协同厨余垃圾沼渣制肥的综合性技术规范。
从政策导向来看，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固体废物治理的重点方向。2026年1月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依照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总体要求，部署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版《“无废城市”建设项目指导目录》，将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列为重点建设内容，为本项技术规范的研究与编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环境。
基础研究方面，国内科研人员针对生物炭强化好氧堆肥体系开展了系列试验与机理探究，在堆肥进程调控、温室气体减排、氮素留存、重金属稳定化等关键技术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本次标准编制提供了核心科学理论与试验数据支撑。
针对生物炭对沼渣堆肥过程的调控作用，张海滨等以鸡粪沼渣为原料开展梯度添加试验，结果显示各试验组均满足堆肥无害化要求；适量生物炭可有效延长高温持续时间、提升成品养分指标，堆肥腐熟度达标。相关对照试验也证实，生物炭可缩短沼渣堆肥启动周期、提升堆体温度与种子发芽指数，减少碳氮养分流失，优化堆体微生物群落结构。
温室气体减排效应方面，杨佳等研究证实羊粪堆肥体系中投加生物炭，可显著抑制氨气、甲烷、氧化亚氮释放，综合温室效应降低31.11%，同时延长高温发酵阶段。姜志翔课题组基于84项国内外研究开展的荟萃分析表明生物炭可使堆肥发芽指数平均提升26.6%，总氮、总钾含量分别提升9.5%、10.1%；氨气、氧化亚氮、甲烷排放量分别下降44.2%、68.4%、61.7%，其中含10%~15%的秸秆生物炭在改良堆肥品质、控制环境风险方面优势突出。
臭气污染控制方面，李银超等人的研究表明生物炭与生物滴滤耦合工艺可显著削减鸡粪堆肥中氨气、硫化氢及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降低氮素损失并改善腐熟效果。李太魁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生物炭对猪粪堆肥氨挥发与氮流失的抑制作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以餐厨垃圾沼渣为对象开展试验，阐明生物炭凭借多孔吸附特性，推动铵态氮向硝态氮转化，在提升堆肥效率的同时，从源头削减臭气污染物排放。
重金属钝化与土壤改良方面，生物炭凭借发达的孔隙结构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可吸附固定重金属离子，促使其从可交换态向稳定的残渣态转化，从而降低重金属生物有效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发现，在沼渣好氧堆肥中添加生物炭，可使Cu、Zn、Cd、Pb的可交换态钝化率达7.41%~11.12%；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表明，热解温度升高（400~800°C）有利于沼渣生物炭中重金属向稳定态转化，其中700°C制备的生物炭官能团丰富、孔隙优异，生态安全风险低。同时，陈温福院士指出，生物炭可增加黑土有机碳、改善中低产田通气透水性，多年多点田间试验证实，生物炭基肥料可实现化肥减量5%~30%、农作物平均增产8.6%。
工程应用层面，国内多地已建成厨余垃圾堆肥资源化示范工程。广州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农村厨余与农业有机废弃物就地协同好氧堆肥技术，工艺运行稳定，发酵周期15~20天。环太湖地区示范项目运行数据显示，厨余垃圾经生物干化后含水率降至58.69%，再经筒仓堆肥与长期陈化处理，堆肥种子发芽指数可达89.59%。
标准体系层面，我国现已出台《有机肥料》、《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生物炭》、《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多项国家、行业标准，为相关技术落地应用提供了规范依据。2026年3月，我国正式承接 ISO/TC 238 国内对口工作，全面参与生物炭领域国际标准制定。但现有标准多针对通用有机肥或畜禽粪便等传统原料，未覆盖厨余垃圾沼渣与生物炭协同堆肥这一细分领域，编制本专项技术规范，可有效填补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
[bookmark: _Toc230854779][bookmark: _Toc19911]3.2 国外研究进展
从科学研究层面来看，生物炭作为好氧堆肥改良添加剂已成为国际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其调控机理与应用效果开展了大量系统性研究，相关成果陆续发表于Bioresource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Resear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等国际权威期刊，为技术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氮素固持与温室气体减排领域，Busch等（2024）以厨余垃圾、马粪与麦秸混合物料为研究对象，开展为期148天的堆肥对照试验，设置15%生物炭添加处理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炭可有效吸附固定堆肥体系内的铵态氮与硝态氮，且该部分矿质氮以稳定形式存在，不会诱发温室气体增量排放，为生物炭的氮素保蓄核心功能提供了直接试验佐证。Elena等（2025）针对城市有机固体废物堆肥体系开展研究，结果显示，添加10%比例生物炭并经过80天堆肥处理后，体系甲烷减排率达67%、氨气减排率达41%，同时可显著降低堆肥臭气排放水平。Daskaloudis等（2024）进一步证实，生物炭可最高实现80%的堆肥甲烷减排效果，其核心机理为生物炭能够优化堆体孔隙结构、提升通气性能，有效削减堆体厌氧区域范围，从源头抑制甲烷生成。
在重金属钝化与污染物管控方面，现有国际研究系统探究了改性生物炭在有机固废堆肥中的应用效能，明确功能化生物炭可通过物理活化、化学掺杂、微生物定殖等多元改性机制，优化堆肥理化参数、促进堆体腐殖化进程，同时实现重金属稳定固化与抗生素降解去除，大幅提升堆肥环境安全性。
在堆肥腐熟度提升与产品品质优化方面，多项国际研究验证了生物炭对堆肥农艺品质的改良作用。Olivera-Begué等（2025）研究表明，堆肥体系中投加生物炭，可有效提升成品养分含量、固化重金属污染物、削减病原微生物数量，显著提升堆肥腐熟度与产品品质。Li等（2026）系统剖析了生物炭在“厌氧消化-好氧堆肥”耦合体系中的跨阶段功能传递与协同增效机制，证实生物炭在厌氧消化阶段可提升甲烷产率、增强系统运行稳定性，在后续好氧堆肥阶段可显著降低氨气、氧化亚氮、甲烷等污染物排放，减少氮素养分流失，最终产出高值土壤改良产品。该研究同时构建了以生物炭可循环利用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分析框架，为技术产业化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Pokharel等（2025）研究证实，生物炭与堆肥复配应用，可使有机肥产能提升1.55倍，展现出优异的工程应用价值。
在标准规范层面，国际标准化组织固体生物燃料和热解生物炭技术委员会ISO/TC 238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2024年，ISO/TC 238正式将热解生物炭纳入其标准化工作范围，将生物炭、生物碳和生物煤统一纳入“热解生物炭”这一全球标准框架下，旨在建立统一的术语定义、规格分类和测试方法。ISO/AWI TS 17222-1《热解生物炭-规范与分类》正处于研制阶段，该标准将规定热解生物炭的可接受原料、测试方法及基本规格要求，涵盖固定碳含量、挥发分和吸水耐久性等关键特性。ISO/TC 238/WG 7已启动生物炭安全性标准化新工作流程，涵盖生物炭的储存、运输和职业防护等安全要求。现阶段已有14个国家的57名行业专家参与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国际标准化体系持续完善。
区域政策与标准体系方面，欧盟2024年正式颁布《永久碳移除认证框架法规》（Regulation (EU) 2024/3012），将生物炭应用纳入永久碳移除官方范畴。同时，欧盟《肥料产品法规》（Regulation (EU) 2019/1009）统一规范了有机肥及土壤改良剂的产品质量要求，明确了有机质、养分含量、重金属限值、病原菌灭活率等核心控制指标，实现了堆肥产品市场监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已发布ASTM D1762《木炭化学分析标准试验方法》等与木炭/生物炭理化分析相关的基础标准。目前ASTM尚未发布以‘生物炭（biochar）’命名的专属标准，但国际生物炭倡议（IBI）等生物炭质量标准体系中，大量检测方法引用了ASTM相关标准（如ASTM D1762用于水分、挥发分、灰分测定，ASTM D4373用于碳酸盐含量测定，ASTM D2862用于粒径分析等），为生物炭的理化性能检测提供了方法依据。与此同时，ASTM正在推进《生物炭原料标准规范》和《生物炭产品标准规范》等新标准研制，拟从原料来源、生产工艺、质量等级、应用分类等维度，构建完善的生物炭全链条标准体系。上述国际研究成果与标准化建设经验，为本规范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考和技术借鉴。
[bookmark: _Toc19230][bookmark: _Toc230854780]3.3 本标准与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7]国外在生物炭强化堆肥及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起步较早，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积累，已构建起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规范指导。ISO/TC 238在生物炭国际标准化方面的推进，以及欧盟EBC认证体系和肥料产品法规的建立，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考和借鉴范例。同时，国外在生物炭与沼渣协同堆肥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为本标准中工艺参数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比之下，国内在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标准体系亦在持续完善。我国已发布的NY/T 525《有机肥料》、NY/T 3442《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4159《生物炭》、HJ 1266《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标准，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和法律依据。然而，现有标准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针对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这一特定原料的专项标准，现有堆肥技术标准主要针对畜禽粪便等原料设计，未充分考虑沼渣含水率高、碳氮比偏低、易酸化等特性；二是生物炭在堆肥场景下的应用要求尚未明确，现有生物炭标准未覆盖其堆肥施用相关内容；三是专门面向生物炭与沼渣协同堆肥的综合性技术标准仍处于空白状态。
本标准充分借鉴了国外成熟的标准规范和技术指南的先进经验，同时紧密结合我国厨余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现状与现有标准体系，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框架体系。本标准汲取了国内已有标准中的精华内容，特别是NY/T 525的产品质量要求、NY/T 3442的堆肥工艺控制、NY/T 4159的生物炭质量要求、HJ 1266的污染控制要求，并结合近年来国内在生物炭强化堆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
本标准具备以下突出特点：
（1）综合系统性：本标准突破了单一环节的局限，不仅全面覆盖了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的原料来源和质量控制、生物炭的质量要求、功能性菌剂和辅助原料的选用，还深度融入了堆肥工艺控制（包括预处理、物料调节、堆体规格、温度控制、曝气控制、翻堆控制、渗滤液控制与处置）、陈化控制、臭气控制等全过程环节，进一步将产品质量与检测、产品包装与贮存等关键环节有机整合，构建起一个涵盖原料到产品的完整闭环的技术规范体系，实现了对生物炭强化沼渣制肥全过程的技术把控。
（2）创新协同性：本标准首次将生物炭的应用技术系统性地纳入厨余垃圾沼渣制肥的技术规范，明确了生物炭的添加比例（干基重量比10%~20%）、粒径要求（不小于30目）、理化指标和安全卫生指标（符合NY/T 4159Ⅰ级或Ⅱ级别标准），并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重金属钝化、臭气减排、高湿地区防酸败）给出了差异化的添加比例建议，体现了标准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本标准强调了生物炭与沼渣的协同增效，通过规范工艺参数实现固碳增汇与有机肥品质提升的双重目标。
（3）环保导向性：本标准将污染控制贯穿始终，在渗滤液收集处置、臭气收集处理、无组织排放控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与HJ 1266等环保标准保持协调一致，充分体现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本标准规定的臭气收集效率不低于90%，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满足GB 14554要求，渗滤液收集池应设置强制排风系统和防爆电器设备，这些要求为行业环保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技术依据。
综上所述，本标准的编制将有效填补国内外在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为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推动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bookmark: _Toc27971][bookmark: _Toc230854781]4 指南编制总体思路和要求
[bookmark: _Toc230854782][bookmark: _Toc11973]4.1 总体思路
[bookmark: OLE_LINK10]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紧密围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总体部署，以及《“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对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有机废弃物污染控制所提的科技需求，本指南基于“依法合规、源头管控、技术适用、系统协调”的编制原则，按照“原料溯源→物料调节→工艺优化→污染控制→产品检测→应用反馈”的实施路径有序推进，构建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技术规范体系，旨在为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和有机肥生产企业开展生物炭强化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提供技术依据，确保工艺环保安全、产品质量稳定，助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230854783][bookmark: _Toc20257]4.2 编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4]（1）依法合规。本指南严格遵循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肥料管理、环境保护等要求，确保技术实施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在原料来源方面，要求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来源于具备合规环保手续的处理设施，不得混入危险废物及其他非有机杂质；生物炭由合规生物质原料制备，来源清晰可追溯。在污染控制方面，对臭气收集处理、渗滤液处置、场地防渗等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制肥全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等规定。在产品方面，要求产品质量符合《有机肥料》（NY/T 525）等标准，包装标识执行《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 18382）。通过明确技术要求，为行业奠定坚实的标准基础，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合法化、规范化。
（2）源头管控。本指南突出源头管控理念，将质量控制前移至原料环节。要求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应经稳定化、无害化处理后使用，并对其水分（≤80%）、有机质（≥30%）、杂质（≤0.5%）等关键指标进行检测；要求生物炭符合《生物炭》（NY/T 4159）Ⅰ级或Ⅱ级标准，并对粒径（不小于30目）、重金属等安全卫生指标作出规定；要求功能性菌剂来源明确、活性稳定，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要求辅助原料清洁无污染。通过严格的原料准入，从源头保障工艺稳定和产品质量，降低后续处理的环境风险，实现对制肥全流程的初始控制，提高管理效能与精准度。
（3）技术适用。本指南充分考量我国不同地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技术水平、规模大小、气候条件和经济可行性差异，坚持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原则。在生物炭添加比例方面，给出干基重量比10%~20%的参考范围，并针对重金属钝化、臭气减排、高湿地区防酸败等不同应用场景提供差异化建议（10%~20%、5%~15%、8%~12%），企业可根据原料特性和处理目标灵活选择。在堆肥工艺方面，涵盖条垛式、槽式、反应器式等多种发酵设备类型，企业可根据处理规模和场地条件选择适宜技术路线。在臭气处理方面，推荐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化学洗涤等多种技术方案，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在参数设定上（如碳氮比25:1~35:1、含水率55%~65%、高温期不低于7天等），既保证技术有效性，又兼顾操作便捷和经济性，避免不切实际的要求加重企业负担，切实指导各地规范开展制肥工作。
（4）系统协调。本指南高度重视与国内外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和指导文件的协调统一，构建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技术规范体系。在产品质量方面，全面参照《有机肥料》（NY/T 525），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在堆肥工艺方面，充分参照《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和《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266）；在生物炭质量方面，直接引用《生物炭》（NY/T 4159）的Ⅰ级或Ⅱ级标准；在恶臭排放方面，引用《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在肥料标识方面，执行《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 18382）。同时，借鉴ISO/TC 238生物炭国际标准化和欧盟EBC认证等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厨余垃圾处理行业实际，形成与现有标准体系兼容互补、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有效避免技术冲突和重复投入，为行业提供系统性技术指引。
[bookmark: _Toc230854784][bookmark: _Toc26968]5 技术指南主要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27394][bookmark: _Toc230854785]5.1 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88]本指南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边界和核心内容。标准明确适用于以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沼渣）为主要原料，采用生物炭强化好氧发酵工艺制肥的技术活动，涵盖从原料要求、工艺控制、污染治理到产品质量检测、包装与贮存的完整技术链条。在适用对象上，标准严格限定为“厨余垃圾经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残余物与生物炭混合堆肥”，排除了其他类型有机废弃物（如畜禽粪便、市政污泥、农作物秸秆单独堆肥）以及未经厌氧消化的厨余垃圾直接堆肥的情形。这样限定的原因在于：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具有含水率高（通常70%~80%）、碳氮比偏低（通常10:1~15:1）、易酸化、含有一定量沼液等特性，与原生厨余垃圾或其他有机废弃物存在显著差异，需要专门的技术规范来指导其资源化利用。通过明确适用范围，本标准为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和有机肥生产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技术遵循，避免了与其他堆肥标准的交叉和混淆。
[bookmark: _Toc28293][bookmark: _Toc230854786]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6]列出了本标准实施所必需的引用标准文件，共计20项。这些文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品标准与方法标准，如NY/T 525《有机肥料》、GB/T 8576《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GB/T 19524.1《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等，用于规定产品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确保本标准的产品指标与国家有机肥料标准保持一致；第二类是污染控制标准，如GB 1455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HJ 1266《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用于规定臭气、渗滤液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和控制要求，体现环保优先的原则；第三类是相关技术规范，如NY/T 3442《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4159《生物炭》、GB/T 36195《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等，用于借鉴或引用其中关于堆肥工艺、生物炭质量、场地要求等方面的成熟规定，避免重复制定。本标准通过引用这些现有标准，与现行标准体系形成了良好的衔接与互补，既保证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又提高了标准的编制效率和实施便利性。
[bookmark: _Toc230854787]5.3 术语和定义
对标准中使用的5个关键术语进行了界定，确保技术语言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定义为厨余垃圾经过厌氧消化工艺处理后，除沼气外剩余的固相或半固相物质（沼渣），该定义参考了NY/T 2065中关于沼渣的界定，但进一步限定了原料为厨余垃圾，区别于畜禽粪污等其他来源的沼渣。“生物炭”定义为以作物秸秆等农林植物废弃生物质为原料，在绝氧或有限氧气供应条件下，400℃~700℃热裂解得到的稳定的固体富碳产物，温度范围参考了NY/T 4159并与国际生物炭倡议（IBI）和欧洲生物炭认证（EBC）的定义保持一致，同时未纳入污泥、畜禽粪便等其他原料制备的生物炭，因为此类生物炭可能含有较高浓度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不适用于农业土壤改良。“生物炭强化堆肥”定义为在好氧堆肥过程中向堆肥物料中添加一定比例和特定质量的生物炭，以改善堆肥进程、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最终肥料产品质量的工艺过程，该定义突出了本标准的核心技术特征。“堆肥”采用了好氧堆肥的通用定义，强调了人工控制条件和微生物发酵两个核心要素。“腐熟度”定义为衡量堆肥产品稳定化程度和植物毒性大小的综合指标，以种子发芽指数（GI）≥70%作为判定指标，该定义直接引用了NY/T 525-2021的要求，确保了产品腐熟度判定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7720][bookmark: _Toc230854788]5.4 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89]技术要求是标准的核心，分为总体要求、原辅材料、制肥工艺及臭气控制、产品质量与检测四个部分。总体要求以一段话的形式提出了四项原则：原料来源合规可追溯、全过程环保控制、因地制宜优化工艺、保证产品质量并发挥生物炭功能，是对后续具体条款的方向性指引。原辅材料部分详细规定了四种物料的要求：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应来源于合规设施，经稳定化无害化处理，不得混入危险废物；生物炭应由农林废弃物在限氧条件下热解制备，符合NY/T 4159的Ⅰ级或Ⅱ级标准，粒度不小于30目；功能性菌剂应来源明确、活性稳定，符合GB/T 41727和GB/T 41728的安全要求；辅助原料如秸秆、木屑应清洁无污染，重金属不超标。制肥工艺及臭气控制部分是本标准技术含量最高的章节，涵盖了预处理（破碎粒径≤5cm，筛分效率≥90%）、物料调节（生物炭添加量干基10%~20%，针对重金属钝化、臭气减排、高湿防酸败等场景差异化推荐；碳氮比调至25:1~35:1，含水率55%~65%）、堆肥工艺（场地分区防渗，设备配置符合NY/T 3442；条垛式堆高1.0~1.5m、宽2.0~3.0m，槽式深1.5~2.0m；温度48h内升至55℃以上，高温55~65℃维持不少于7天，超过70℃降温；氧气浓度≥10%，强制通风0.05~0.20 m³/(min·m³物料)，间歇运行；翻堆遵循“时到不等温，温到不等时”；渗滤液防渗收集，可回用或处理达标排放，室内收集池需防爆）、陈化（周期15~20天，条垛式堆宽5~6m、高约2m，仓式40℃可缩短至8~10天）和臭气控制（源头密闭，负压收集效率≥90%，生物滤池等末端处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满足GB 14554，厂界无组织排放达标）。产品质量与检测部分规定了基本指标（种子发芽指数≥70%，有机质≥30%，总养分≥4.0%，pH 5.5~8.5，水分≤30%）和安全指标（粪大肠菌群数≤100个/g，蛔虫卵死亡率≥95%，重金属总铬≤150 mg/kg、总铅≤50 mg/kg、总砷≤15 mg/kg、总汞≤2 mg/kg、总镉≤3 mg/kg），全部参照NY/T 525-2021，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有机肥料标准。整个第4章从原料到产品构建了全链条的技术规范体系，体现了源头管控、过程优化、末端治理的完整思路。
[bookmark: _Toc230854789]5.5 检验方法
规定了取样规则和各项指标的检测方法，确保产品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取样规则要求每50吨为一批次，不足50吨按一批次计；采用“五点法”（四角加中心）均匀取样，取样深度0.5~1.0 m，混合后按四分法缩分至2 kg（依据GB/T 6679），并在4℃条件下保存，原则上24 h内完成检测。这些规定保证了样品的代表性和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避免了因取样不当导致的误判。各项指标的检测方法均引用了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种子发芽指数按NY/T 525附录F（1:10水浸提，25℃培养48h，计算发芽率和根长）；有机质按NY/T 525附录C（重铬酸钾容量法）；总养分按NY/T 525（总氮用GB/T 8572，总磷用NY/T 2541，总钾用NY/T 2540）；pH按NY/T 525（1:10水浸提，pH酸度计测定）；水分按GB/T 8576（真空烘箱法，50℃，真空度6.4×10⁴~7.1×10⁴ Pa）；粪大肠菌群按GB/T 19524.1；蛔虫卵死亡率按NY/T 3442；重金属按NY/T 1978（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镉、铬和铅，原子荧光光谱法测砷和汞）。所有引用的方法均为实验室常规检测技术，设备要求适中，操作流程成熟，检测结果具有跨实验室的可比性，便于企业和监管机构实施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230854790]5.6 产品包装与贮存
规定了成品包装和贮存的技术要求，保证产品在流通环节的质量稳定。包装要求选用覆膜编织袋或塑料编织袋衬聚乙烯内胆，材料应防潮、防晒、防破裂，确保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质量稳定。包装标识必须符合GB 18382《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的规定，包装袋上应注明产品通用名称、商标、净含量、有机质含量、总养分含量及单一养分含量、主要原料名称（质量分数≥5%）、企业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批号或生产日期、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等内容，且产品名称不得使用“高效”、“特效”、“肥王”、“全元素”等夸大性或绝对化宣传用语。贮存要求产品存放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防止日晒、雨淋及受潮；库房地面应用木板垫高0.3 m以上，同种产品不宜堆放过高；不得与碳酸氢铵、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及农药、有毒有害物质混存混放；库房应保持清洁，具备防晒、防雨、防潮、防火设施；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这些规定参照了NY/T 525中关于包装和贮存的要求，并补充了库房垫高、不与碱性肥料混存等具体细节，有效防止了产品在贮存期间吸潮结块、养分损失或交叉污染，保障了产品从出厂到施用前的质量稳定性。
[bookmark: _Toc230854791]6 实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生物炭强化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残余物制肥领域的技术规范文件，对推动我国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构建原料要求、工艺控制、污染治理、产品质量等标准化技术框架，本标准能够有效解决不同企业在生物炭添加比例、堆肥工艺参数、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标准不一的问题，为厨余垃圾沼渣的安全高效制肥和产品质量监督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促进厨余垃圾处理行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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